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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縣長議會施政成果報告 

壹、 重要施政成果(資料時間 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止) 

一、育成培力，志在必行，團體永續  

(一)社區育成，培力永續: 

1.積極運作社區培力育成中心及結合專業加強輔導，期提升社區

能量及優勢。 

112年度社區培力委外成效 

辦理項目 預計完成或已完成成果 

1.社區幹部及公所培力研習 6場次 (已辦 3場次) 

2.社區發展協會輔導諮詢 5案(已輔導 2案) 

3.輔導社區撰寫企劃專案申請

補助 

2案(已輔導 2案) 

4.辦理社區聯繫會報 1場次(規劃 11月 4日) 

5.輔導績優社區評鑑訪視輔導 
訪視 2績優社區 1次 

輔導 2績優社區 2次 

6.辦理公所職能提升工作坊 1場次(已辦) 

7.社區選拔說明會暨績優社區

觀摩 

1場次(9月 24日辧理) 

2.聯合社區(小旗艦)實施計畫續航:鼓勵績優社區以母雞帶小雞、

團隊合作方式，培力社區朝自主成長，112 年度共輔導金沙鎮及

金寧鄉推動 2案 12社區聯合社區小旗艦計畫，共補助 37萬 7,000

元，於 112年 5月至 11月間將辦理 29場次活動及課程，重視質

量均衡，受益人次預計達 1,010人次，帶動鄰近社區、營造在地

福利化社區的效益。 

(二)創新方案，社區增能: 推動「112年來去社區走跳-社區真正好

計畫」，由科長帶領培力育成中心社工，透過實際走訪 118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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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了解量能及收集需求、進而分析運用，另將建立『金門縣社區

工作葵花寶典』，讓社區工作有一本從金門本土經驗出發的實務

操作手冊，期能逐步學習複製成功，共生共學共好。 

(三)建置公所社區聯繫平台，合力推動各項發展: 

貼心更新『網站~社區大補帖』及金門縣社區群組，提供各類計畫

及會務參考範本，方便公所及社區運用、檢視及便利訊息傳送。 

(四)社區活動中心補助暫緩，趕辦在建案及多元運用: 為保障民眾權

益，將現有財源及已啟用之公有社區活動中心作最有效及最佳運

用，且讓各公所能趕辦興建中之 17棟社區活動中心，並前往關心

及輔導轄屬社區成立志工隊及辦培訓增強量能，期現有社區活動

中心多元運用及提高使用率，本(112)年度先暫緩受理「申請撥用

興建社區活動中心土地」及「補助公所興建社區活動中心」案，

視財政狀況再檢討研議。 

(五)輔導興辦社區福利服務及充實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設備： 

1.補助鄉鎮公所興(整)建社區活動中心及加強運作活用： 

疫情已趨緩，縣府各單位各活動走入社區辦理，並與公所合作輔

導公有社區活動中心平日開館加強使用，另培訓志工自辦各項健

康促進活動，期與老幼身障等照顧服務結合，提供多元及在地化

服務，朝多功能使用規劃。 

2.補助本縣立案且會務正常社區發展協會活動或設備經費:   

111-112年 9月止核定補助社區發展協會辦理 

活動及採購設備案 

 一般性活動補助

類 

福利類 

(優先補助類) 

社區活動中心 

內部設施設備 

件

數 

金額(元) 件

數 

金額

(元) 

件數 金額(元) 

111年 122 133,000 1 15,000 59 9,106,979 

112年 3月止 118 1,245,000 1 15,000 37 6,089,215 

(六)推展志願服務，創造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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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現已成立 132個志工隊，包含 11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成立

43個志工隊及社會處轄屬社政類 89個祥和志願服務隊。積極鼓

勵輔導社區成立志工隊居民就近加入協助社福工作。目前由本處

統籌全縣志工保險，查實際參與保險共 3,283人，其中 65歲以

上高齡志工 2,560人，占總志工人數約 41%，服務內容多元。 

2. 成立志推中心加強辦理志工制度建立、宣導、慰問、保險、績優

志工與團隊表揚及志工電子月刊發行等，並積極開源爭取中央補

助款及企業協助期志工永續，並鼓勵銀髮族、青年投入服務。 

3. 為推廣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質量，申請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112年「志」在樂活「銀」齡健康-高齡志工推動計畫」

9萬元，辦理共計 8場次活動及課程。 

4. 辦理「銀領風潮 健康 Show場」創意志工隊競賽，以銀髮族為主軸

的志工健康操(健康舞)競賽，活躍老化及推廣社區運動。 

5. 續推企業挺志工「志企相挺、浯島共舟」志願服務榮譽卡特約商

店計畫案，結合在地商家及企業提供優惠措施，讓志工受惠擴大

宣揚展現志願服務精神，累計已有 38家熱心企業團體及在地商

家加入，方案優惠全國持有榮譽卡的志工，期藉此宣傳建立友善

觀光島及創造經濟效益。 

(七)團體輔導，公民自主： 

1.依人民團體法、工商團體法規及合作社法等輔導本縣社會團體會

務立案及運作，目前已立案之團體數詳如下表。 

志願服務 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成果統計 

類別 場次 參加人數 

宣導及推廣活動 9 777人 

志工教育訓練 8 705人 

各項會議 2 79人 

各類自辦及表揚活動等 6 467人 

合計 25 2,0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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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立案運作團體統計表  

項次 類別 數量 備註 

1 一般社團 
公益類(協會、學會等) 484 統計至

112年

9月止 
宗親會 199 

2 職業團體 

自由職業 17 

商業團體(公司、行號) 36 

工業團體(工廠) 1 

3 社區發展協會 118 

4 合作社 14 

總計 882 

2.持續輔導會務運作，籌劃相關課程、建立專人預約輔導及網站建

置參考樣本，使組織正常，促進公私協力。 

3.另為活絡人民團體，補助本縣立案且會務運作正常之協(學)會等

人團辦理活動，共辦理一般性活動補助計 40案，補助經費共 70

萬 3,002元整。 

二、培訓地區人才、提升本縣就業 

 （一）辦理「照顧服務員培訓班」－配合本縣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

112年度賡續辦理「照顧服務員培訓班」1班。於 9月 12日開課，

計招收 33 人參訓，訓練時數 100 小時。期培訓人員投入照護服

務體系後，可更完善發展本縣長照制度，達到守護鄉親健康之目

的。 

（二）辦理「照顧服務員單術科專班」－針對已完成照顧服務員線上課

程之民眾，辦理單術科專班。於 9月 13日開課，共招收 10人參

訓，預計訓練時數 69 小時，期透過多管道培訓，讓更多有意願

從事照顧服務員行列之民眾，能迅速投入職場，以符合市場對照

顧服務人力之需求。 

（三）為協助本縣失業民眾就業，落實公法救助精神，編列臨時工 350

名之經費，賡續辦理「短期臨時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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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勞動部合作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自 109年 4月 13日起

至 112年 6月 30日止，共核派 2,198名受疫情影響之縣民短暫至

本縣公部門上工，以紓解其經濟壓力。並自 112年 1月起每小時工

資調漲到 176元、每月最高 80小時、薪資最高可領 1萬 4‚080元，

工作期間最長可上工 960小時。 

(五)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實施計畫，透過本府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運用個案管理的方式，協助地區有就業意願之身心障礙者，連結各

項職業重建相關資源，以適才適性，並促使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

達到有效參與社會之目的。112年 4月至 9月提供身障者就業服務

案量計 19人，成功推介 11人，穩定就業者 6人。 

(六)持續輔導縣民參加職業訓練，強化工作技能，以降低本縣失業率。

另鼓勵本縣失業民眾參加本府、金門就業中心、勞動部、青輔會、

農委會、退輔會等所屬職訓中心開辦之各類職訓班，並於大型活動

場合積極宣導職業訓練政策。 

 

三、幸福照護，完善社福體系 

（一）推展老人福利服務，完善在地老化服務 

    1.設置社區關懷據點：截至 112 年 8 月中旬共輔導設立 42 個據點

(純據點 22 處、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 20 處)，以社區為基礎之

照顧服務體系，響應政府長照政策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

顧服務體系，發揮社區主義精神，讓有長照需求的社區民眾可以獲

得就近性服務，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並減輕家庭

照顧負擔，每月至少訪視輔導二次（未滿一年社區輔導至少三次），

以提升服務品質（如下表）。 

 

一般身

分

73%

特定身

分

27%

臨時工進用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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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42處) 
純據點(22處) 

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

(20處) 

金城鎮 

東門、后豐港、小西門、金

門城、富康一村金城新莊、

古崗社區 

前水頭、金門縣長青會、

金門縣銀髮族協會、庵前 

金湖鎮 
尚義、正義、西埔、新市社

區 

瓊林村、山外、料羅灣、

下莊、塔后、信義新村 

金沙鎮 
碧山東店、西園后珩、大

洋、斗門、浦邊社區 

忠孝新村、官澳、溫馨之

家關懷協會 

金寧鄉 
湖南、后盤山西山、四埔社

區 

盤山村、安岐、古寧頭、

榜林、昔果山、湖峰 

烈嶼鄉 
東坑、東林、羅厝、埔頭社

區 

青岐、 

 

    2.推動定期老人共餐服務：制訂「金門縣政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老人共餐服務實施計畫」，培植在地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

長者營養餐飲服務（週一至週五中午），以增進長者身體健康，並

鼓勵長者藉由定點用餐與其他長者互動，增加社會參與機會。透過

支持性補助團體方式，鼓勵民間單位投入社會福利服務。截至 112

年 9 月，每日參與共餐人數計 7,261 人，每月約 7 萬 9,871 服務

人次。 

    3.失能獨居長者送餐服務：為協助經濟弱勢、失能及乏人照顧之獨居

老人獲取營養餐飲服務，補充日常營養以確保其身體健康，辦理該

項服務，經評估符合失能等級且獨居之長者，將由本府與公所協助

連結送餐資源，112 年 3 月至 112 年 9月共補助 30 人，計補助金

額新臺幣 34萬 2,700元。 

4.提供縣籍長者安養護照顧：本縣大同之家收容安養、養護老人，目

前安養老人 77人、養護老人 29人，合計 106人；松柏園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德安社會福利協會經營，現長期養

護老人計 113人。補助設籍本縣年滿 65歲以上失能長者入住機構

安置費用，112年 4月至 112年 8月補助人數共 120人，補助金額

計新臺幣 244萬 3,400元。 

5.推動各項福利服務：為保障轄內長者口腔健康提供假牙補助、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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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長者申請緊急救援系統，提供失智長者愛心手鍊服務等，使在

地長 者獲得及時舒心服務與照顧。另為強化本縣失智長者或疑似

失智者等之安全保護、預防走失與協尋，於 111 年 2 月 9 日開辦

「金平安守護定位錶」申請，截至 112 年 8 月已受理申請使用 75

人，有效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增強對失智長者建置安全保護機制。 

（二）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保障其各項權益，核發本縣身心障礙者

居家生活津貼：依身心障礙等級每月發給新台幣 2,500元至 4,500

元不等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津貼，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8 月 65 歲

以上申領人數 1,315人，合計核發金額新台幣 2,002萬 8,000元。

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8 月 65 歲以下申領人數 1,973 人，合計核發

金額新台幣 2,940萬 0,500元。 

    1.提供縣民輔具資源專業服務：112-113年委由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辦理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營運，112年 4月至 112年 8月提

供各項服務 3,618人次(包含諮詢、協助申請補助、評估、追蹤檢

核、維修輔具、二手輔具回收與再利用、教育訓練、巡迴定點服務

等)。於 108、109年分別購置兩台輔具巡迴專車，以提高服務的可

近性與便利性，大小型的輔具專車可深入社區提供到宅服務，亦可

將輪椅等大型輔具攜至民眾家中進行評估使用，免於行動不便民

眾多次奔波之苦。 

    2.設置本縣身心障礙服務中心：本府委託社團法人金門縣康復之友

協會承辦「金門縣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心委託專業服務」，112年

4 月至 112 年 9 月辦理績效如下: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紓壓支持團

體辦理 1場次(參與人數計 30人次)，身心障礙社會教育活動 1場

次(參與人數 24 人次)，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活動 1 場次(參與人

數 23人次)，精神障礙病友主題式團體課程辦理 9場次(參與人數

71人次)，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宣導辦理 4場次（服務 229人次）。

個案管理累計在案數為 21案。 

    3.辦理住宿式照顧服務：轄內住宿式機構共計 1 家(福田家園)，性

質為公設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現委託財團法人晨光社會福利

基金會經營管理，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自理訓練、生活照顧、社會

適應等專業服務，核准全日住宿式照顧 110人，統計截至 112年 9

月 5日總計服務 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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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供各項支持服務：針對不同障別之服務對象提供個別化服務，包

括視障重建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聽語障手語翻譯服務、生涯

轉銜及個案管理以及日間作業設施活動等各項服務。 

    5.協力合作創新推動身障各項服務： 

    （1）為發展並提供本縣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在地多元化支持服務，

並減輕身障家庭之主要照顧者的照顧壓力及精神負荷，本府於

109 年委託社團法人康復之友協會辦理「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依縣轄各身障家庭照顧者之需求，提

供相關資源聯及各項舒壓課程，以強化本縣身障家庭之照顧能

量。本計畫截至 112年 4月至 9月辦理績效個案管理服務案 27

人，提供關懷訪視服務受益達 102人次。 

    （2）本府補助社團法人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辦理「布建身心

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目前本縣設有兩處據點 112年可

收人數為 25人： 

          ○1 金湖據點－晨曦家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可收人數 15人，

服務地點設於金湖社會福利大樓 2 樓，執行服務者含社工

員、教保員及生活服務員共 3人，服務人數達 12人，尚可

收案 3人，112年 4月至 8月服務人次 1,236人次。 

          ○2 金城據點－晨心園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可收人數 10 人，

服務地點設於庵前社區活動中心，執行服務者含社工員、教

保員及生活服務員共 3 人，服務人數達 6 人，尚可收案 4

人，112年 4月至 8月服務人次 538人次。 

    （3）社區式照顧服務除日間照顧外，另推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項  目 

111年度 4月 

至              

111年度 8月  

112年度 4月 

至              

112年度 8月  

增減數 增減比率 

65歲以上人數 1,234 1,315 +81 +6.6％ 

金額 18,551,500 20,028,000 ＋1,476,500 +8％ 

65歲以下人數 2,009 1,973 -36 -1.8％ 

金額 29,806,500 29,400,500 -406,0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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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社團法人金門縣康復之友協會辦理三處據點，可服務人數

共 38人： 

           ○1 金城據點－康心日間作業坊，可服務人數 20 人，地點位

於金城代天府旁，112年 4月至 8月服務人數 16人，服

務人次 1,125人次。。 

           ○2 金寧據點－放(FUN)心日間作業坊，可服務人數 12人，地

點位於金鼎國小旁，112年 4月至 8月服務人數 12人，

服務人次 819人次。 

           ○3 金湖據點－樂心日間作業坊，可服務人數 6人，地點位於

金湖陶瓷廠對面，112 年 4 月至 8 月服務人數 5 人，服

務人次 419人次。 

    （4）為解決因交通因素，而無法接受服務的成人身心障礙者，並整

合醫療、教育、就業及福利服務資源，對成人身心障礙者提供

社區化小型化的服務，本府已於 109年委社團法人康復之友協

會辦理「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多元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計畫」，提

高生活品質，幫助成年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社區內獨立生活。

本計畫有兩處居住單位，可服務人數共 12人。 

○1 溫心社區家園－提供女性身障者住宿，可服務人數 6人，於

109年 7月 1日開辦，位於金湖鎮市港路 78號，112年 4月

至 9月在案人數 4人，共計服務人次為 525人次。 

         ○2 健心社區家園－提供男性身障者住宿，可服務人數 6人，於

112年 6月新開辦，位於金湖鎮市港路 80號，112年 4月至

9月在案人數 1人，共計服務人次為 22人次。 

    （5）為增進經濟弱勢與特定身分民眾之基本保障，強化社會安全網

之建構與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

共同辦理「南山人壽團體微型傷害保險」，為本縣 15歲至 75歲

列冊領有輕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者主動投保「南山人壽團體

微型傷害保險」，提供遭遇意外事故之保障。本計畫 112年 4月

至 112年 8月止共協助 2,920人投保。 

    （6）為了解未接受正式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之需求，主動進行關懷服

務，提升身心障礙者支持系統網絡，預防因資源無法介入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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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問題，本府於 109年度起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金門縣身心障礙者主動關懷服務方案」，了解轄內身心障

礙者之需求並提供福利諮詢及協助連結社會資源，以提升本縣

身心障礙者之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服務品質，112年 4月至 112

年 8月止，服務人數 982人，服務人次 1844次。 

     (7) 鑑於部分精神障礙者因病情影響，無法固定時間使用身心障礙

者社區式服務，需較彈性之服務模式，為協助精神障礙者融入

社區，參考精神障礙會所模式之夥伴關係、同儕關係、個別化

等精神，發展適合社區精神障礙者的服務模式，特定「精神障

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補助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辦理，據點於 111 年 7 月 27 日開辦，地點位於金寧鄉慈

湖路一段 119號，截至 112年 8月止，會員人數計 25人。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112年 4月-

112年 8月服

務人次 

備註 

金門縣晨曦家社區日

間照顧服務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金門縣身

心障礙者家長協會) 

增加其生活自理

能力、增進人際關

係及社交技巧訓

練、休閒生活與健

康促進、社區適應

等。 

18歲以上

評估符合

之身心障

礙者 

1,236人次 109年開辦 

 

金門縣晨心園社區日

間照顧服務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金門縣身

心障礙者家長協會) 

538人次 111年開辦

收案 

康心日作坊 作業活動為主，文

康休閒活動為輔 

 

18 歲以上

評估符合

之身心障

礙者 

1,125人次 105年開辦 

樂心日作坊 419人次 109年開辦 

放（FUN）心日作坊 819人次 110年開辦 

溫心社區家園 

(提供女性) 

支持身障者居住

在社區的一般住

家中，提供社區生

活經驗及學習自

我決策並為決策

負責任。 

18 歲以上

評估符合

之身心障

礙者 

525人次 109年開辦 

健心社區家園 

(提供男性) 

  22人次 112年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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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救助主動關懷，維持弱勢基本生活 

    1.輔導具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願之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臨時

遭遇急難者以工代賑，使其自力更生，以免貧窮延及下一代。112

年 4月至 112年 7月全縣共計核定以工代賑計 82人。 

    2.配合推動社會安全網推動急難紓困方案，落實扶窮濟急政策，減少

家庭不幸政策主張，運用通報系統，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

活陷於困境之民眾，及時協助紓困，112年 4月至 112年 8月核定

30件，核發金額新台幣 41萬 5,000元；推動本縣急難救助方案，

凡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而無遺產者、或戶內人口遭受意外致生

活陷於困境者、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罹患重病、失業、失蹤、入

營服役、入獄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112年

4月至 112年 8月給予急難救助共 20人，救助金額共計新台幣 33

萬 7,000元萬元。 

    3. 推動積極性脫貧服務方案，辦理低收入戶家庭子女課輔費用補助

117 人次，共計核發新台幣 65 萬 9,580 元；補助低收入戶就學子

女家戶購置電腦計畫等，幫助經濟弱勢子女提升學習能力，112年

4 月至 112 年 9 月補助 8 家戶各乙組電腦，計補助金額新台幣 19

萬 1,003 元整；並提供暑期工讀導航計畫，讓弱勢子女可藉由工

作機會，增加家庭所得與資產，112 年度提供 32 人次工讀機會；

108年起實施低收入戶網路服務費實施計畫，減少低收入戶數位落

差之情形，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共核定補助 69戶。 

    4. 落實本縣低收入戶婦幼福利政策，健全產婦及嬰兒健康照護，108

年 7月 1日起開辦「金門縣低收入戶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112

年 4月至 112年 9月共補助 1戶，補助金額新臺幣 1萬元整。 

    5.為安定社會，適時解決本縣縣民遭受意外、非因意外死亡或致身心

障礙，造成家庭經濟陷困，對於死亡或身心障礙家屬給予生活上之

濟助，協助案家穩定經濟，家庭功能正常化。112年 4月至 112年

8月止，本縣縣民意外濟助共計補助新臺幣 550萬元，受益家戶 17

戶，本縣縣民非因意外濟助共計補助新臺幣 1,160 萬元，受益家

58戶。 

    6.為減輕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傷病患者自行負擔之醫療、看護費用，

協助案家獲得妥善之醫療、照護需求，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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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共計補助新臺幣 104萬元，受益人次 22人。 

    7.辦理低收入戶裝設有線電視補助，使低收入家戶了解地區相關資

訊，善加利用資訊，並倡導正當休閒活動。112年 4月至 112年 8

月止，共計補助新臺幣 50萬元，受益家戶 75戶。 

8.為協助發生重大變故或貧窮危機或遭逢失業的弱勢族群家庭，避

免因經濟生活陷困造成物資短缺發生三餐無繼問題及影響身體健

康，故連結民間團體及愛心企業，提供實物給付，112年 4月至 112

年 8月止，受益 1120人次。 

   9.為使流浪、流落街頭、孤苦無依或於公共場所棲宿之民眾獲得妥善

照顧，訂定「金門縣遊民收容輔導自治條例例」及「金門縣政府街

友安置輔導暨生活重建服務實施計畫」，結合社政、勞政、警政、

衛政、鄉鎮公所之資源，跨單位合作以滿足轄內遊民之不同需求，

提供多元相應輔導策略。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8 月止，受益 58 人

次。 

項  目 
111年 10月至 

112年 3月 

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 
增減數 

以工代賑核定人數 89 66 -23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核定戶數 52 53 +1 

低收入戶春節慰問戶數 129 134 +5 

急難救助 17 22 +5 

低收入戶網路服務費補助戶數 72 69 -3 

急難紓困 34 30 -4 

縣民遭受意外濟助 13 17 +4 

縣民非因意外濟助 61 58 -3 

醫療、看護費用補助 17 22 +5 

低收入有線電視費用補助 75 55 -20 

實物銀行物資給付 1,036 1,12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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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新住民關懷，凝聚鄉親情感 

一、 海外及旅台鄉親服務，廣納多方建言 

（一） 協助組織推動：各駐台服務中心派員列席參加旅台各金門

同鄉會所召開之理監事會、會員（代表）大會，會中提案

涉及本縣施政者，各中心均予以協辦或函報本府處置並函

覆。 

（二） 本府清明、端午及中秋連假期間於台灣西部各航空站設立

鄉親服務台，服務廣大旅台返金鄉親，並提供多項服務。 

（三） 112年 5月 2日至 5日，旅居新加坡金門會館方耀明主席率

領一行會館幹部計 10人赴台北並轉至金門參訪活動，本府

為表歡迎之意，特辦理接待及拜會活動等事宜。 

（四） 112年 5月 27日至 29日，本府受福建省廈門市金門同胞聯

誼會邀請，特由本處副處長李廣榮領隊偕同承辦科鄉親科

長等前往假廈門市舉辦「第十一屆兩岸金門同鄉會理事長

聯席會」活動，就以圍繞“聯誼交流、共商發展”主題，

就如何更好地發揮兩岸金門同鄉會作用，促進兩岸交流合

作、共謀兩岸金胞福祉、共商廈金融合發展等展開討論。 

（五） 112 年 5 月 30 日由高雄浯江同鄉會主辦南部 7 縣市金門同

鄉會共同返鄉，返金參加「金門迎城隍爺遷治 343週年慶祝

大典」，高雄浯島城隍爺返鄉參與遶境，是傳統，也是信眾虔

敬信仰，更是互動交流聯繫鄉親；是日當晚，高雄浯島城隍

管委會假海鮮城餐廳設宴款待信眾，本府致贈金門高粱酒一

箱以全公誼，活動嘉賓雲集，鄉親們互相交流情誼，現場氣

氛相當熱烈。 

（六） 金鐘導演唐振瑜拍攝《落番》影片呈現出金門人打拼的精

神，今年適逢拍攝 12周年，藉此重溫當時《落番》炫風所

凝聚的海外僑親與故鄉取得更緊密的聯結，因而在得到海

外僑親的支持之下，舉辦鄉僑返鄉尋根暨《落番》12周年

活動，旅居馬來西亞巴生雪蘭莪、馬六甲金門會館及柔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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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金同廈會館僑親組團於 112年 6月 10日至 12日返回金

門，參加為期計三天之系列活動（包含影片放映及講座等

等）。此次活動本府配合辦理各團次僑親返鄉接待及懇親會

等各項事宜。 

（七） 旅居新加坡金僑第二代文化人李寧強攜太太返鄉祭祖，於

112年 7月 11日上午 10時整受到副縣長李文良在副縣長室

接見，並代表縣長陳福海表示歡迎。李副縣長也歡迎東南

亞僑親返金，參與家鄉的建設發展與繁榮。 

（八） 112年 7月 19日為福建省泉州南安市金門同胞聯誼會，假

南安市水頭鎮東方五洲酒店舉辦成立第一屆理、監事就職

典禮及會址揭牌儀式等活動，本府受邀派員前往參加並致

贈賀匾及賀禮，未來將秉持創會宗旨「服務關懷」之精

神，透過金胞聯平台，未來提供當地及兩岸各地鄉親探親

旅遊、參觀考察、就學置業等相關協助服務，造福桑梓。 

（九） 112 年 8 月 21 日桃園市金馬離島文教協會由理事長鄭銀祥

率領理監事幹部一行二十餘人拜會縣府交流，受到副縣長及

社會處熱烈歡迎，金馬離島文教協會於 91 年成立，象徵金

馬文化的精神延伸；金馬鄉親心繫原鄉，長期在台灣協助辦

理服務在台鄉親、關心離島家鄉公共事務，也藉由協會的力

量，讓金馬人的聲音與建議，傳達台灣社會。 

 二、 多元文化與認同，讓共融成為金門永續的力量 

（一） 112年 3月 30日及 7月 7日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第一

次及第二次外聘督導，協助專業人員自我檢視及覺察，提

升直接之敏感度與輔導策略技巧，計 15人參加。 

（二） 112年 4月 8、15、22、29日、5月 6日，辦理藝文推廣~

舞動人生活動，藉由課程互動式學習，開拓新住民視野，

期許注入新能量元素，讓新住民站上舞台，傳播多元文化

的種子，計服務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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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2年 4月 22日辦理絲帶繡的花樣世界~多元文化在地創生

培育活動，由新住民將母國文化技能帶入，將熟悉技藝融

合到在地文化產業中，促進新住民就業，增加經濟來源管

道，以增進家庭經濟效益，服務 30人。 

（四） 112年 5月 13日辦理新住民專業人員暨志工教育訓練，提

供新住民專業人員及志工在心理諮商師的帶領下能夠進行

自我探索之旅，舒緩壓力，使其身心靈平衡對話，方能持

續服務他人，服務 37人。 

（五） 112年 6月 8日及 9月 9日辦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教

育專業人員訓練二場次，介紹家庭教育在學術、法規與課

綱中的內涵，並透過討論與分享，了解實踐家庭教育的各

種方式與經驗，提升專業人員對家庭教育的詮釋，能與實

際家庭生活相契合，計服務 62人。 

（六） 112年 6月 9日辦理 112年度第 1次金門縣新住民事務推動

委員會暨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聯繫會報，落實新住民照顧

輔導措施，並了解本縣新住民服務網絡執行情形，商討資

源整合及所遭遇問題，藉由委員會暨聯繫會報召開，提出

分享討論，計 51人參加。 

（七） 112年 7月 4、5、11、12、13、14、18、19、20日辦理ㄅ

ㄆㄇ，新手村學前啟蒙教育活動，以正音教材為主軸，透

過課程互動中增加學習樂趣，給予多元刺激，讓學童樂於

參與，提升語文認知和應用能力，學會拼讀及書寫注音符

號，奠定國語文基礎，計 20人參加。 

（八） 112年 8月 1日辦理「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申請暨計畫撰

寫培力講座活動，協助在地新住民團體、新住民 NGO 團體

及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之網絡單位主要幹部或承辦人，增

進計畫撰寫及經費核銷等能力，申請及運用新住民發展基

金補助之資源，拓展本縣新住民照顧服務網絡，強化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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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間合作關係及服務連結，透過公私協力，共構在地多元

文化交流，共 21 人參加。 

（九） 112年 8月 12日辦理「雕出非凡人生文化饗宴」新住民團

體社區服務多元文化交流宣導，藉由活動讓新住民融入並

了解社區環境、文化及資源，同時也使社區民眾認識多元

文化，增進新住民與在地民眾互相尊重與接納，計有 30人

參加活動。 

五、婦女福利服務推動，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協助單親等急難家庭紓困：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補助每人每月依行政院所定基

本工資百分之十，112 年起調整為新臺幣 2,640 元整，本期

計補助 196人次，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52萬 2,702元整。 

（二）辦理婦女生產補助，鼓勵提升本縣生育率： 

為提高本縣出生率，辦理婦女生產補助，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8月總計補助 367人次，補助金額計新台幣 752萬元。 

（三）設置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本府設立「金門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並委由社團法人金

門縣婦女權益促進會辦理，提供福利諮詢、法律諮詢、心理

諮商、婦女及性別平等方案活動、婦女團體培力、婦女福利

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親職教育及休閒喘息相關活動等服

務，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計提供法律諮詢 11人次、心理

諮商 36人次，一般福利諮詢 71人次。 

1.婦女及性別平等方案活動： 

(1) 112年 5月 31日、6月 7日辦理 CEDAW國家報告案例課

程【繼承不分性別】，計辦理 2場，共 51人參加。 

(2) 112 年 5 月 25 日、6 月 1 日、6 月 8 日辦理 CEDAW 專班

宣導【家事不是一個人的事】，計辦理 3 場，共 93 人參

加。 

(3) 112年 8月 1日-8月 31日、8月 20日辦理「百草千花，

不畏風雨」婦女新知老照片特展暨講座，計辦理 3 場，

共 208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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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2年 9月 9日、9月 10日辦理 CEDAW專班宣導(不可不

知的數位性別暴力)，計辦理 2場，共 60人參加。 

(5) 112 年 9月 16、17、23、24日、辦理非傳統女性領域相

關課程(「食」在專家)，計辦理 4場，共 80人參加。 

2.婦女團體培力： 

(1) 112年 5月 4日辦理婦女團體培力【方案撰寫】，計辦理 1

場，共 16人參加。 

(2) 112 年 8 月 25 日辦理婦女團體培力【藝起療癒身與心】，

計辦理 1場，共 15人參加。 

(3) 112 年 6 月 13 日、9 月 25 日辦理婦女團體培力【婦女組

織聯繫會議】，計辦理 2場，共 40人參加。 

3.婦女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1) 112年 5月 11日辦理婦女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女

性與氣候變遷探討】，計辦理 1場，共 30人參加。 

(2) 112年 5月 12日辦理婦女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數

位/網路時代的性別暴力】，計辦理 1場，共 30人參加。 

(3) 112 年 8 月 7 日辦理婦女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身

心療癒‧芳香保健】，計辦理 1場，共 30人參加。 

(4) 112年 8月 21日辦理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植入幸

福:春日苔球紓壓】，計辦理 1場，共 30人參加。 

4.親職教育及休閒喘息相關活動: 

(1) 112 年 5 月 6、7 日辦理親職教育【親子金溝易】，計辦理

2場，共 50人參加。 

(2)112年 8月 5、6、17、9月 12日辦理文康休閒【皂化神

奇】，計辦理 5場，共 150人參加。 

（四）委託及補助團體(機構)辦理相關婦女及家庭支持活動： 

補助金門縣基督教女青年會於 112年 8月 19日辦理「芳香療法

與自我紓壓」，辦理 1場次，共 40人參加。 

（五）申請中央全額補助辦理婦女創新方案： 

本處以「培力年輕媽咪生涯規劃與職涯發展」為主軸，申請衛

生福利部「社會創新服務及地方婦女培力發展深耕」計畫，獲

111年-113年共 3年度新臺幣 450萬全額經費支持，期望透過

本計畫引導年輕媽咪走出家門、探索其生涯規劃、學習育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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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並組成同儕支持團體，本年度 4至 9月規劃並辦理 25場次線

上活動、實體課程及社區團體活動，將深化服務內容並邀請更

多家庭加入，亦擴增辦理父職育兒倡議活動。 

六、推動完善托育服務，促進就業家庭安心生養 

  (一) 辦理中央 0-3歲托育費用補助：補助 1,895人次，補助金額計新台

幣 1,146萬 9,500元。 

(二)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112年度委託金門縣嬰幼兒托育協會辦理，提

供民眾及托育人員電話諮詢 163人次，托育人員在職訓練共計 5場

次，276人次參加。 

（三）設置托育資源中心： 

1.本縣托育資源中心設於(蘭湖)社會福利館，委託新竹縣科教技藝

培訓協會辦理，112年 4 月至 112 年 9月計服務 8,773 人次；外

展服務 40 場次，計 466 人次參與、親子活動 44 場次，計 957 人

次參與、親子講座 8場次，計 77人次參與。 

2.金湖托育資源中心(醫遊館)委託中華青年公共事務倡議協會辦理，

112年 4月至 112年 9月計服務 3,863人次；外展服務 36場次計

413 人次參與、親子活動 37 場次計 817 人次參與、親子講座 10 

場次計 132 人次參與。 

3.烈嶼托育資源中心(生態館)於 111年 11月 13日開始營運，委託中

華青年公共事務倡議協會辦理，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9 月計服務 

2,068人次；外展服務 2場次，計 17人次參與、親子活動 34場次，

計 614人次參與、親職講座 8場次，計 63人次參與。 

  (四)佈建公辦民營托嬰中心：金湖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可收托 79名幼兒，

已收托 79 名；金城公辦民營托嬰中心 110 年 4 月 26 日完成立案，

可收托 25名幼兒，已收托 25名。 

 (五)佈建公共托育家園:東沙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 110年 7月 30日完成

立案，可收托 12名 0-2歲嬰幼兒，已收托 12名；后頭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於 110 年 8 月 4 日完成立案，可收托 12 名 0-2 歲嬰幼兒，

已收托 12 名；太武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 111 年 11 月 17 日完成立

案，可收托 12名 0-2歲嬰幼兒，已收托 12名。 

（六）推動地方托育服務，促進就業家庭安心生養，輔導完成托育人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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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民眾加入托育行列並增加就業機會。 

七、攜手網住用心守護，強化本縣社會安全網 

（一）設置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脆弱家庭 

    1.為提供鄉親就近及更貼切的社會福利資源服務，本縣依據警察分

局數設置兩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金城社福中心提供本縣西半島

（金城鎮、金寧鄉、烈嶼鄉）、金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供本縣東

半島（金湖鎮及金沙鎮）整合性社會福利服務，透過整合性服務窗

口，並以「建立社區為基礎的防護體系、提供家庭為中心的整合服

務」為目標，本縣社會安全網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建正式完成。 

    3.兩處社福中心共編制 3名社工督導及 20名社工，社工專業提供社

會福利諮詢服務外，也提供脆弱家庭個案管理服務，依每個家庭的

個別需求研擬服務計畫，提供個案工作服務、支持家庭增能與連結

資源，讓家庭自立自助成為可能，並辦理區域網絡資源佈建與合作、

脫貧服務方案、守護家庭小衛星、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育

兒指導服務及社區式家事商談等服務。 

（二）保護服務 

    1.兒少照顧服務： 

    （1）機構安置：由本縣大同之家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相關規定，收容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失依、貧困或需受保護之

兒童及少年，目前無個案，因應安置兒少需求面向多元，亦期

該家能提升專業人員知能，擴增服務量能，讓安置於他轄之本

縣兒少能在地安置，以維兒少最佳利益。 

    （2）家庭寄養：凡因故無法生活於其原生家庭之兒童及少年，經

評估家庭寄養對其處置較佳者辦理家庭寄養，目前寄養之兒童

及少年 2人，本年度持續辦理寄養家庭招募、職前訓練暨在職

訓練。 

    （3）個案處遇：受理個案通報 48人次，家庭訪視 591人次，資源

連結 193人次，其餘服務人次為 20人次（電訪、安置、陪同出

庭及偵訊服務與連結轉介相關適切資源）。 

    2.家庭暴力防治 

    （1）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活動 

       配合金門縣警察局辦理「社區治安會議」及「社區輔導訪視」

活動，針對社區民眾宣導家庭暴力暨性侵害議題之自我保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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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針，共計 12場，總計 725人次參與。 

    （2）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推廣 

       112年度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推廣計畫青岐、盤山及賢聚社區

發展協會申請得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計 92萬元整。 

 

貳、未來施政目標與展望(以不超過十項為原則)： 

一、社區標竿見習，培力提升精進，空間多元運用強化社會福利；提升志

工動能及量能，志企相挺再造人力運用；團體健全發展，共建祥和健

康社會。 

二、強化勞基法令宣導、職業安全衛生等勞動條件檢查，期能打造本縣友

善職場環境，以維護勞資雙方權益暨身心健康。 

三、辦理符合地區特色之職訓，期透過專業訓練，提升失業者工作技能，

使其能於職場發揮技能，結訓後亦透過就業中心資源連結，促進充分

就業。 

四、完善在地安老措施，積極推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輔導據點辦理

定期老人共餐，配合長期照顧計畫成立據點巷弄站，廣設服務站提供

長者在地服務，鼓勵長者參與各項延緩失能與老化等健康促進活動，

使長者得以健康老化、活躍老化。 

五、推動各項無障礙服務並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包括身心

障礙者輔具器具補助、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以及日間作業設施活動

等個別化服務，推動各項個人照顧服務，積極增加家庭托顧、日間照

顧等服務措施，以落實個人全人化連貫性資源整合服務。此外，針對

生活陷困民眾提供急難紓困及急難救助服務，掌握時效，做到及時關

懷紓困，落實對弱勢族群照顧服務。 

六、賡續推動新住民各項支持性服務，協助新住民就業創業、衛生、教育、

子女教養、人身安全、基本權益、輔導考照等。 

七、加強旅外鄉親服務，適時辦理關懷慰問、急難救助及諮詢服務，以強

化與旅外鄉親之間的互動和情感的耕耘。 

八、積極與海外金僑的對接，恢復僑務辦公室運作，透過更多的行 

     動連結，加強家鄉和僑胞更多產業建設及親情的連接，共同推 

     動僑務工作。 

九、配合準公共托育制度，提供質優量足之托育資源，並將「性別友善觀

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以達到性別平權。 

十、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加強脆弱家庭及保護個案支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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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點工作(以不超過十項為原則)： 

一、 賡續引進專業團隊，依據社區評估，研擬分級策略，繼辦社區工作

坊及實地輔導。強化績優社區儲備全國評鑑量能，同時續航推動小

旗艦計畫期能朝大旗艦邁進，另委託辦理縣內觀摩及績優社區再赴

台逐級觀摩制度，建置標竿效益。爭取中央補助款，同步提升志工

量能，進而運用活化活動中心空間，協助推動各項社福措施，提供

就近在地服務，讓志願服務深入社區永續發展共生共學共好。 

二、 強化勞基法令宣導、勞工安全衛生等勞動條件檢查、移工查察管

理，推動性別工作平等及防制就業歧視，營造友善職場環境，維護

勞工權益暨身心健康。運用金門大學、金門高職設備及結合地區產

業特色，規劃多元職業訓練，提昇縣民就業機會。另提供職訓津貼

申請，符合條件之縣民每日補助新台幣 800元，另符合就業獎助金

申請資格者，每月補助 1萬元，為期 1年。 

三、 推動短期臨時工就業計畫，釋出 350個短期臨時工工作機會，提供

失業者短暫性就業，以紓解家庭經濟壓力，並提升本縣勞動參與

率。 

四、 本年度預計新增至少 2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各項家庭訪視、

電訪關懷、健康促進及共餐服務服務。建構銀髮族友善環境，輔導

據點積極輔導據點辦理老人定期共餐服務，增加延緩失能及老化、

銀髮達人薪傳計畫以及銀髮健身俱樂部等課程，以增加老人社會參

與以及活躍老化之機會。 

五、 評估設置大同二館最佳方案，包括現有大同之家安養區床位擴增、

活化整修暨有場館以增設服務，此外，持續向中央爭取榮民之家，

以提供在地長者多元住宅或照顧服務之選擇。 

六、 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各項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強化本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服務，推動各項個人照顧服

務，積極推動家庭托顧、日間照顧等服務措施。 

七、 賡續推動本府駐台服務中心運作，建構旅台鄉親服務平台，廣納多

方建言，落實同鄉會成立宗旨，服務旅台鄉親；另強化與僑務委員

會資源與訊息之連結並配合「新南向政策」工作連結，透過相關合

作做好金僑服務，並將恢復僑務辦公室之啟動運作。 

八、 持續辦理新住民各項多元文化藝文推廣、厚植新住民在地創生及技

能學習、培力新住民團體進入社區交流及在地社會服務、推動生活

適應輔導班計畫、策辦異國文化節慶暨親子教育活動，促進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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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文化與在地傳統共融，相互交織共構兼容並蓄的多元金門風

貌。 

九、 提升托育資源服務品質，提供家長多元選擇，同時擴大宣導性別平

等理念，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強化婦女福利服務網絡輸送系統，並

綿密與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介接，弱勢及脆弱家庭各項服務。 

肆、改善財政方案 

一、積極爭取中央補助款辦理勞工、社區、身障、救助、老人、身障及

社會安全網等各項業務，賡續爭取中央補助經費以挹注本縣財政。 

二、結合本縣民間團體各網絡單位，運用相關資源，互相連結共同策辦 

各項活動及相關計畫介接，以撙節本縣財政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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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重要施政活動圖片 

 
 

112年 5月 5日「志」在樂活「銀」齡健

康—社福機構關懷及健康促進活動 

112年 8月 26日「「銀領風潮 健康

Show場」創意志工隊競賽」 

  

112年 8月 20日金寧 112年度福利化社區

小旗艦計畫/臻愛家園-玩具復活節活動 

112年 8月 19日社區培力「社區財務

及報稅-全民社造行動計劃與 SDGs」  

 

 

112年 9月 2日「志工督導心靈成長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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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4月 8、15、22、29日、5月 6

日，藝文推廣~舞動人生 

112年 4月 22日絲帶繡的花樣世界

~多元文化在地創生培育活動 

  

112年 5月 13日新住民專業人員暨志

工教育訓練 

112年 6月 8日及 9月 9日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訓

練 

  

112年 6月 9日 112年度第 1次金門縣
新住民事務推動委員會暨新住民家庭

服務中心聯繫會報 

12年 8月 12日「雕出非凡人生文
化饗宴」新住民團體社區服務多元

文化交流宣導 

 


